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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賴欣旻
電話：05-3620123#8910
電子信箱：hsinmin926@mail.cyhg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林鎮平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發字第11300313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30031370_ATTA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第64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」1份

( 如附件)，請依說明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2年12月13日科實字第

112020060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參賽注意事項，務請詳閱實施計畫。摘要如下：

(一)報名期程：113年3月18日(星期一)上午8時至113年4月3

日(星期三)下午4時。(採線上報名)

(二)上傳作品說明書：113年4月5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前。

(三)兩階段審查，包含書面初審及現場複審

１、初審：113年4月12日(星期五)於民雄國中辦理初審。

２、複審：113年4月25日(星期四)於民雄國中辦理複審。

(四)複賽秩序冊屆時將公告於本縣教育資訊網及科展競賽網

站 ，請參賽指導老師自行下載。

(五)請貴校依規定送件參展，切勿逾期影響學生參賽權益。

三、參與複賽之指導教師與帶隊老師核予公假登記及課務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00045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2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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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
立同濟高級中學

副本：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61


